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汴改办发〔2021〕27号

关于印发《开封市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
改革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 《开封市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工作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开封市委全面深化

改 革 委 员 会 办 公 室

2021年 1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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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工作方案

按照《河南省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实施方案》要求，

特制定《开封市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工作方案》。

一、总体考虑

以开发区等功能区为重点对象，对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

录（河南省）》外实行备案管理的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承诺

制。2021年底，基本建成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管理体系，2022

年元月全面推行，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政府审批时间压减

至 40个工作日以内，开发区内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实行“承诺制

+标准地”模式，实现“全承诺、拿地即开工”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统一报建事项清单。

1.建立开封市统一服务事项、企业信用承诺事项、保留审批

事项清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二）政府统一服务事项。一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统一服务，

供地后企业不再办理的事项。

2.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木审批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城管局）

3.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）

4.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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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）

5.农业灌排影响意见书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水利局）

二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统一服务（区域评估），供地前完成

的事项。

6.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，

气候可行性论证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气象局）

7.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文化广电旅游局）

8.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资源规划局）

9.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）

10.地震安全性评价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应急管理局）

三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统一服务（区域评估），供地后企业

按规定办理的事项。

11.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水利局）

12.洪水影响评价审批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水利局）

13.取水许可审批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水利局）

14.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）

15.节能审查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三）企业信用承诺事项。一是在完成上述区域评估事项的

基础上，企业作出书面承诺，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的事项。

16.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入条件和标准。（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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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单位：市水利局）

17.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准入条件和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水

利局）

18.取水许可审批准入条件和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水利局）

19.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准入条件和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生

态环境局）

20.节能审查准入条件和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二是企业作出书面承诺，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的事项。

21.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准入条件和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气象局）

22.防空地下室建设审批准入条件和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人防办）

23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（部分前置条件）准入条件和

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24.编制企业承诺书标准化格式文本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）

（四）保留审批事项。

25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承诺制准入条件和标准，以及

审批制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）

26.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承诺制准入条件和标准，以

及审批制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）

27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承诺制准入条件和标准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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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制改革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五）深入推进开发区承诺制改革。

28.制定开发区“标准地”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）

（六）统一在线平台办理。

29.设立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办事服务窗口实现一口受理、

一网通办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务服务大数据局）

（七）事中事后监管。

30.建立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信用监管制度，开展联合惩戒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八）联合验收。

31.制定完善联合验收实施意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）

（九）企业承诺制办理流程。

32.编制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办理流程图，开工前政

府审批压减至 40个工作日以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33.编制开发区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办理流程图，开

发区实现“全承诺、拿地即开工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十）组织实施。

34.成立开封市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工作领导小

组，统筹推动全市承诺制改革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35.成立县（区）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工作领导小

组，保障改革落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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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.成立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工作专班，落实改革

举措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直各相关部门）

37.凡承诺制改革列入政府统一服务事项所涉经费，收费项

目取消的列入同级预算保障，其它经费通过现有资金渠道解决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）

38.对照重点任务分工，出台相关配套政策，于 12 月 10 日

前报市发展改革委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直各相关部门）

39.编制本地区开发区内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实施细则，确

保开发区全域实现“拿地即开工”；对于因客观条件暂时难以在全

域推行的县区，应当先行在试点范围内推行“承诺制”+“标准地”，

试点范围原则上不低于 300亩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人民政

府）

联系人：梅 竹 市发改委投资科 22669877
邮 箱：kfsfgwtzk@126.com

中共开封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2月6日印发

(共印 5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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